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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理会成员还欢迎安理会最近采取的措施,即由

秘书处成员在安理会会议上介绍情况。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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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13条要求安理会每

一理事国将其委任代表的全权证书至迟应于该代表

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前二十四小时送交秘书长。此

外，根据第14条，任何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联合

国会员国,或任何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，如被邀参

加安全理事会会议，也应以相同方式向秘书长提交

其代表的全权证书。根据第15条的规定，秘书长必

须审查以上各类代表的全权证书，并就此向安全理

事会提出报告，证明全权证书符合规定，并由安理

会认可。安理会适用这些规则的惯例是，在安理会

成员更换代表时以及在每年年初安理会新当选非常

任理事国的代表获得指派时，向秘书长提交代表的

全权证书，再由秘书长依照第15条向安理会提交报

告。本文所述期间沿用这一惯例。

在本文所述期间，没有发生适用第13至第17条
规则的特例。11 

11 有关邀请参加和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资料，见第三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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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第三部分阐述安全理事会与安理会主席办

公室直接相关的工作程序。

A节材料说明解释或适用第18至第20条方面的特

例。第18条规定安理会主席一职应按照理事国国名

英文字母次序轮流担任，该条的适用没有发生任何

特例。

新增加的B节详细说明了与主席一职有关的程序

发展。该节中的资料包括安理会前任主席对其担任

主席期间的安理会工作作出每月评估的新做法。

关于主席在开会期间行使主席职责的材料列于

本章第五部分(事务的处理)。关于主席尽力向非理

事国和其他国家通报安理会决定和审议情况的材料

载于第七部分(关于会议的公开和记录的问题)。

第二章阐述与主席在议程方面行使职责有关的

材料。

A. 18 20 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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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文所述期间，主席向非安理会成员定期通

报情况，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和谈话，并与会员国、

区域集团主席及其他方面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议。一

些主席与大会主席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或秘书

长举行了双边会议。12 

1998年10月28日，主席代表安理会出席第一次

联合国主要机关首长会议。这一非正式会议由秘书

长提议召开，以改善各主要机关之间的协调，提高

本组织工作效率。在本文所述期间，于1999年10月
26日再次举行同类会议。

12 安理会主席在其每月评估中注意到以下情况：(a) 1997
年11月轮值主席向大会主席和各区域集团主席通报安理会工

作方案(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三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

(A/53/2)，第327页)；(b) 1999年1月轮值主席与秘书长和

大会代理主席会晤。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会晤侧重于

执行《宪章》第六十五条以及增强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

会理事会合作的途径，尤其是在处理冲突后局势方面(《大

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四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(A/54/2)，第

428页)；(c) 1999年2月轮值主席就安理会工作方案与大会

主席和代理主席会晤，并就安理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

《宪章》第六十五条的设想密切合作问题与经济及社会理事

会主席会晤(同上，第442页)；(d) 1999年6月轮值主席与秘

书长、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会晤(同上，第461
页)；(e) 1999年7月轮值主席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会晤 

(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五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(A/55/2)，
第442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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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述及《暂行议事规则》第21至第26
条，条文对秘书长安全理事会会议方面的职能和权

力作了规定。条文反映了《宪章》第九十八条中有

关安全理事会要求的规定。19 在本次审查期间，没有

对规则第21至第26条进行讨论，程序方面的两个新

情况阐述如下。

第22条规定，秘书长或其代理人可就安全理事

会所审议的任何问题，向理事会提出口头或书面说

明。在1998年10月30日安理会主席的说明中，安理

会成员认为作为提高安理会工作方法透明度的持续

19 安全理事会要求或授权秘书长根据《宪章》第九十八

条的规定履行职能的具体例子，见第六章(同联合国其他机构

的关系)。

努力的一部分，应鼓励秘书长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

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发言。20 安理会在其1999年12月
30日的说明中重申了这项意见。21 

第25条规定，秘书长应将安全理事会及其各种

委员会的开会通知分送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。

在本次审查期间，安理会成员还请秘书处建立一个

适当机制，提醒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注意安理会

在夜间、周末或节假日举行的临时会议和紧急会

议。22 

20 S/1998/1016，第1段。
21 S/1999/1291，第1段。
22 S/1998/1016，第3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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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述及第27至第36条对材料的影响，条

文涉及安理会会议事务的处理。与第28条有关的材

料见第五章(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构)，与第37和第

39条有关的材料载于第三章(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参

与)。

在本次审查期间，安理会继续探寻以高效、实

效和透明的方式举行会议。这些方式包括根据一份

主席说明的建议增加公开简报，23 但同时也往往由

于时间关系对安理会成员的发言时间加以限制。条有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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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1至第47条涉及安理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、口译、代表以安理会语

文以外的语文发言的规定、会议记录以及印发决议和决定的语文。在本次审查

期间，安理会对第42条提出了建议。

41 47 ᶡ

 42 

。

安理会建议，应尽可能为安理会主席向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提供的情况

介绍会提供口译服务。27 此种情况介绍应在安理会成员全体非正式协商之后不

久进行。

27 S/1999/1291，第3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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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次审查期间，安理会努力提高安理会的透

明度，进一步公开会议和情况介绍，包括为不是安

理会成员的国家、媒体、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所

作的情况介绍。28 增加会议公开性的努力，导致对

28 前任主席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月度评估始于1997年7
月，多位前任主席在评估中提到了其为提高安理会会议透明

度和公开性所作的努力，包括在每次非正式协商后会见新闻

界并向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介绍情况。安理会主席所作的

努力包括：(a) 为了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的利益，1997年7
月安理会轮值主席确立了在《联合国日刊》上公布安排在非

正式协商题为“其他事项”议程中审议的问题的做法(《大会

正式记录，第五十三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(A/53/2)，第312
页)；(b) 1998年6月轮值主席继续采取每天向联合国其他会

员国介绍安理会非正式协商情况的做法，情况介绍安排在每

次非正式协商之后立即进行。主席评估认为，这一做法十分

有益，参加情况介绍的代表团大大增加。此外，主席在月初

组织一次午餐会，邀请密切跟踪安理会工作的政府组织代表

参加，并在月底向其详细、全面地介绍安理会当月的讨论和

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进行修改，详情如

下。

没有对关于进行公开会议的第48条进行直接讨

论。但是在1999年12月30日主席说明中，29 安理会成

员商定应尽一切努力，确定哪些事项，包括具体国

家的局势，可以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，特别是在审

议这一主题的早期阶段进行有益的审查。

安理会成员在主席说明中还商定，除非商定不

予提供，凡是决议草案和主席声明草稿，已经提交

全体非正式协商讨论，安理会主席就应向不是安理

审议情况(同上，第360页)；(c) 一些主席(1998年8月、1998
年9月、1999年11月和1999年12月)在各自代表团的网站上指

出了其为及时提供信息作出的努力(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

四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(A/54/2)，第391页和402页)；以及 

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五届会议，补编第2号》(A/55/2)， 

第481页和495页。
29 S/1999/1291。




